
2008年10月31日 星期五 主编 张培刚 校对 广莉 版式 宋笑娟

郑州帮办
帮办热线67659999 有事儿您说话☜市民点题:存车乱收费您遇到过吗?

碧沙岗公园西门停车场承包每月1500元
昨日上午，在碧沙岗公园西门，记者与

一位看车人攀谈，“咱们这个停车处每月要
交多少钱给车管会？”“俺这也就是一月一人
150 元左右，医学院都要交几百。”看车人说，
收费也要看天气，天一凉，车管会马上就要
给他们减。据看车人透露，他们这儿有 10
个人管，每个人每月要向车管会交 150 元左
右，总共要上交 1500 元左右，一个月交完也
剩不下多少钱，而在这里停车收费标准是自

行车每次 0.2 元，电动车每次 0.5 元。

“扣除管理费用，一个人最多挣700元”
“扣除管理费用，一个人最多挣700元，看车

很不容易。”下午3时，在陇海路与嵩山路交叉口华
润万家超市门前存车处，一名身着二七车管会服
装的中年男子告诉记者，这个存车处设置了4名看
车人员，他们每月每人要向二七车管会缴纳300
元管理费。该看车人透露，因为劳动强度大，经常
有家人代替看车，实际劳动人数并不止4人。

最多一个人每月交900元
在人民路丹尼斯百货周围分布着 4 个自

行车收费点，在北边区域的一处收费点，看车
人说他们这个停车场是固定收费点，不轮班，
而在这里缴费最多也是生意最好的，属南边的
收费点，他们每个月给办事处交900元。而他
们这个点，有交 400元的，有交 300元的，也有
交 200 元的。“那还能剩下多少钱？”记者诧异
地问。“交 200 元的，除去上交的钱，每个月的
收入是1000元。”

看车人每人每月要缴纳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的管理费，那么

这些管理费哪儿去了呢?
昨日，本报报道了《停车场统一管

理，市民呼声挺高》后，在广大市民中引
起很大反响，记者走访发现，每个看车
人都要交纳几十至几百不等的管理费，
那么这些管理费去哪儿了？是上交财
政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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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停车管理中心第二大队：收取“管理费”
没有标准，根据车流量来定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停车管理中心第二
大队，该大队一张姓工作人员说，对车辆的
收费是有标准的，但对停车管理员收费是没
有标准的，具体收费是根据车流量确定的。
该工作人员强调，对停车管理员收费只是管
理费。

记者向该工作人员咨询，对停车收费管
理员收取“管理费”是否开发票时，该工作人
员看过记者的采访证并做了登记后说：“是
收费管理员没有看到发票，全部都有发票。”
当记者问为什么收费管理员只拿到收据时，
张姓工作人员说：“不可能每个人都给开发
票，只能给一个点或一个组开发票。”该工作
人员说，他们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该交税交
税，该上缴上缴。

二七区市政局车管会：管理费用于给
本单位工作人员发放工资

在二七区市政局车管会，车管会主任李旭
东说，车管会是个自收自支的单位，向停车员
收取的管理费用主要用于给本单位工作人员
发放工资。“停车场管理费的收取标准与存车
点大小、车流量大小有直接关系。”李旭东介
绍，二七区现在有停车场 70多个，停车管理员
140 多人，停车场和管理人员的设置也是随着
城市规划的变动而变动，对停车场收取的管理
费用也有淡季和旺季的调整。

金水区多数办事处回避收费问题
记者拨通金水区辖区多个办事处，当问到

办事处该不该收取自行车停车场的管理费和这
些费用最终到哪儿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以
城管科不在，电话无法打通为由，拒绝采访。

自行车收取一毛钱，一个停车场每
人每月少收入100多元

家住建设西路的市民朱先生给记者粗略
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物价局的规定，自行车
按照一毛钱收取，电动车按照5毛钱收取，就
拿碧沙岗西门的停车场来算，上交150元，个
人月收入600元。而据他观察，每天存放自行
车和电动车的数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对
半。通过这个比例来算，电动车的收费没有
变，自行车的收费少了一半，也就是少了100
多元。朱先生还说，如果按照银基附近的停车
场自行车收5毛，电动车收一块钱来算，那么，
管理方和看车人自然要损失多了，他们肯定不
乐意。“但是，设置停车场本来是公益事业，不
应该以赢利为目的。如果把收费价格回归物
价局规定的价格，管理方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看车人完全能够维持现在的收入，甚至更高。”


